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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278 号 
 

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6月 13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购股权暨对外投资

的公告》和《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》显示，你公

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2,865.34

万元。其中，62,865.34万元拟被用于投资收购南通云数网络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通云数”）100%的股权。公告显示，

北京合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佳资产评估”）针对

本次交易进行了评估，评估结论为：采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南通

云数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市场价值为

18,060.11 万元；采取收益法评估的南通云数股东全部权益于评

估基准日 2022年 3 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 62,865.34万元，评估

增值 45,005.46 万元，增值率 251.99%。考虑到南通云数的经营

特点、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以及评估目的，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

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。 

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模拟财

务报表审计报告，截至 2022 年 3月 31日，南通云数经审计资产



2 

 

总额为 25,185.91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17,859.87 万元。同时，

南通云数 2021 年实现净利润 3,542.58 万元，2022 年 1 月至 3

月实现净利润 751.97 万元。 

同时，南通云数成立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，注册资本为

14,000.00万元，且公开信息显示，南通云数参保人数仅为 9 人。 

对此，我部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： 

1．补充披露本次收益法评估的重要假设及其理由、主要参

数（如预测期增长率、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现率、预测期

等）及其确定依据、具体测算过程，并结合可比公司或可比交易

估值情况等补充说明估值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假设及参数

与南通云数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； 

2．补充披露南通云数所从事的主要业务、主要产品及其用

途、经营模式，以及近三年的人员及资产构成情况、主要销售客

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、主要财务数据等； 

3．结合你公司目前同类业务开展情况以及未来经营计划，

分析说明你公司收购南通云数的原因和必要性； 

4．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，论证说明你公司以 62,865.34 万

元收购南通云数的合理性，你公司董事会是否能够充分维护上市

公司的利益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6 月 21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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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

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以部 

2022年 6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
